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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法学理论家，更需要大批法律实践工作者。
我国的法学教育近些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面对在职成人的法学继续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展法学教育，已培养数十万名法律实践工作者。
如果说以往主要是开展补偿教育性质的学历提升教育，现在中央电大的法学教育正逐步转向重点为终
身化学习提供教育服务。
教育部于1999年决定实施“中央电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其核心是构建远程开
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以在职成人为主要培养对象、以应用性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法学专业，几年来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为重点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实验。
但电大法学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和各类社会成员多样化学习需求，还有许多课
题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
从当前情况看，适合成人在职学习特点及实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仍很匮乏，已经成为提高电大
法学专业教学水平，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模式改革的“瓶颈”。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为基本特征的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中有相当广泛的应用。
在英美等法治传统深厚的西方国家，案例教学被奉为开启法学学科大门的“金钥匙”，这些国家的法
学教育基本上以案例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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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法案例教程》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案例教材。
内容包括：公司法案例、合伙企业法案例、破产法案例、票据法案例、保险法案例、证券法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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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公司法案例
　一、设立、出资、发行、转让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
　　（三）发起人违反约定
　　（四）募集设立股份公司
　　（五）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转让
　　（六）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出资、登记
　　（七）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转让
　　（八）抽回出资
　　（九）撤资与转让
　　（十）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出资、解散等
　　（十一）经营范围
　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一）董事资格
　　（二）竞业禁止与所得利益
　　（三）竞业禁止
　　（四）董事长担保
　　（五）修改公司章程
　　（六）召开董事会
　　（七）股份公司董事会
　　（八）董事会与经理权限划分
　　（九）公司机构
　　（十）股东资格
　　（十一）股份公司股东会
　　（十二）公司与股东
　　（十三）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与债权人
　　（十四）以合资为名逃避债务
　　（十五）中外合作经营
　　（十六）中外合资内部机构
　三、债券、上市、公积金
　　（一）债券发行
　　（二）公司债券转让
　　（三）公司债券上市
　　（四）法定公积金
　四、合并分立、总分公司、母子公司
　　（一）分立
　　（二）分公司与子公司
　　（三）母公司
　　（四）分支机构
　五、解散、清算
　　（一）解散
　　（二）股份公司清算
合伙企业法案例
　一、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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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入伙
　三、新人入伙
　四、分支机构
　五、竞业禁止
　六、债务责任
　七、抵押
　八、内部与外部关系
　九、清算
　十、双重优先权原则
　十一、综合
破产法案例
　一、申请
　二、驳回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三、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
　四、破产债权
　五、破产财产
　六、企业破产过程
　七、保护资产整体价值与分配破产财产
　八、整顿
　九、综合
票据法案例
　一、出票人与保证人
　二、支票补记授权
　三、无因证券
　四、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
　五、汇票质押
　六、汇票转让是否得当
　七、票据权利
　八、转让支票被他人冒用
　九、支票金额被更改
　十、公示催告
　十一、空白支票
　十二、空白现金支票挂失止付
　十三、背书连续性
　十四、附条件背书
　十五、票据无背书
　十六、无背书
　十七、汇票贴现
　十八、承兑
　十九、银行承兑汇票
　二十、付款人与承兑责任
　二十一、汇票遭拒付
　二十二、到期日前付款
　二十三、追索权
　二十四、追索权的时效期间
　二十五、变造支票
　二十六、伪造汇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商法案例教程>>

　二十七、伪造票据
　⋯⋯
保险法案例
证券法案例
附：法规选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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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债权申报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使所有对破产人财产提出的请求，都经过债权人会议的审查和确认。
通过这种集体审查程序，可以保证请求权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从而防止利用虚假债权侵蚀破产财产从
而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发生。
因此，未依法申报的债权，其真实性、准确性未经过债权人会议审查确认，不能主张抵销。
（3）附条件破产债权的抵销。
破产债权附条件的，依条件的性质不同，按以下两类情况区别处理。
①附停止条件的债权。
停止条件又叫延缓条件。
附停止条件的破产债权，在条件未成就时，也就是，破产债权人，还没有真正有这个债权，不得主张
抵销。
在条件未成就期间，破产清算人向该破产债权人要求清偿其对破产财产的债务时，应予履行。
同时，该破产债权人有权要求清算人将相当于应抵销债权额的金额提存。
在破产财产的最终分配前，如果条件成就，则将提存金额支付给该破产债权人；如果条件未成就，则
按破产分配方案规定的比例，付给其作为普通破产债权人所应分得的金额。
②附解除条件的债权。
附解除条件的破产债权，在条件未成就时，也就是说，在这时，破产债权还没有失去，有权主张抵销
。
但是，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如果条件成就，则抵销应予解除。
由于在破产清算进行期间主张抵销能够使破产债权人免于向破产财产履行债务，为保证日后抵销解除
时破产财产能够及时地收回债权，破产债权人在解除条件成就前主张抵销的，必须按抵销债务额提供
相应的担保，或者提供相当于抵销额的货币交清算人提存。
在最终分配前，如果解除条件成就，则处分担保物所得或者提存金额纳入破产财产供清算分配，该破
产债权人按照破产分配方案领取其分配额；如果解除条件未成就，则抵销确定地有效，清算人应将担
保物或者提存金额退还该破产债权人。
（4）抵销后的差额。
破产债权大于债务的部分，应该作为破产债权，继续参加破产分配。
破产债权小于债务的部分，清算人有权要求破产债权人清偿。
（5）抵销权禁止。
国外破产法有此规定。
我国现行破产法无此规定。
新破产法草案有如下四种情况，不适用破产抵销：①破产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后对破产人负有债务的。
例如破产债权人侵占、毁损破产财产所生的债务，应该视为破产财产，由债权人公平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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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商法是市场经济中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法律规范，商法以其特别或具体的制度和规定对各种商事
关系进行调整。
它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商法理论和原理不断丰富和发展，商法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适应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需求的商法教材也纷纷面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根据商法教学的需要，撰写了这本《商法案例教程》。
本书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法学案例教材丛书之一。
本书以商法的内容为核心，尽可能对商法的基本原理作系统地阐释。
根据电大和成人教育的特点和要求，本书的编写特别注意了以下三点：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成人
教育的特色。
对于法学专业的本科成年人学生来说，具有较高的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是衡量教育成败的重要指标
之一。
借助于基本的理论介绍，科学的分析方法，丰富的实际生活例子，培养学生用法律专门人才头脑思考
问题的习惯。
通过运用原理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学生举一反三，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锻炼分析实际问题
的能力，是《商法案例教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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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法案例教程》是由王志远所编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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